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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0 证券简称：广西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5-065

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工银投资、交银投资

对控股子公司桥巩能源公司增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情况：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拟调整工银投资、交银投资前期对桥巩能源

公司增资事项并签署补充协议，主要调整业绩预期、退出机制等条款。

 本次调整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1 年 12 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工银投资拟对公司

全资子公司桥巩能源公司增资的议案》，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

投资”）认购桥巩能源公司增发股本 387.6936 万股，增资金额 8亿元。增资完成后，桥

巩能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387.6936 万元，公司持有桥巩能源公司

72.0620%股权，工银投资持有桥巩能源公司 27.9380%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广西桂东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银投资拟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桥巩能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1-086）。

2022 年 12 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交银投资拟对公

司控股子公司桥巩能源公司增资的议案》，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银投资”）认购桥巩能源公司增发股本 121.0625 万股，增资金额 2.5 亿元。增资完成后，

桥巩能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387.6936 万元增加至 1,508.7561 万元，公司持有桥巩能

源公司 66.2798%股权，工银投资持有桥巩能源公司 25.6962%股权，交银投资持有桥巩

能源公司 8.0240%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投资拟对

公司控股子公司桥巩能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7）。

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经公司和桥巩能源公司与工银投资、交银投资协商一致，各方

拟调整工银投资、交银投资前期对桥巩能源公司增资事项并签署补充协议，主要调整业

绩预期、退出机制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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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工银投资、交银投资对控股子公司桥巩能源公司增资

事项的议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调整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调整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方情况概述

（一）投资方基本情况

1.工银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浦滨路 211 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 B幢 19-20 层

法定代表人：冯军伏

注册资本：2,7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9 月 26 日

经营范围：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股权并对股权进行

管理；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和处置；以债转股为目的投资企业股权，由

企业将股权投资资金全部用于偿还现有债权等。

工银投资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为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降低企业杠杆率要求，由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国内首批银行系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

构之一，作为中国工商银行的债转股实施机构，主要从事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工银投资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交银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 1369 弄 4 号 501-1 室

法定代表人：王忆军

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经营范围：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

金用于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交银投资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为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降低企业杠杆率要求，由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国内首批银行系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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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交通银行的债转股实施机构，主要从事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交银投资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方资产和生产经营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工银投资的总资产为 1,838.91 亿元，净资产为 526.25

亿元，净利润 48.57 亿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交银投资的总资产为 715.34 亿元，净资产为 260.42 亿

元，净利润 24.29 亿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概述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广投桥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来宾市荣和路 2号来宾市华侨创业大厦主楼 1001 号

法定代表人：潘雪梅

注册资本：1,508.7561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15 日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供应，水电资源和火电资源的投资、开发等。

目前，公司持有桥巩能源公司 66.2798%股权，桥巩能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桥巩能源公司主体资产为桥巩水电站（装机容量 48 万千瓦）。

（二）标的公司资产和生产经营情况

根据信永 中和 会计 师事 务 所（ 特殊 普通合 伙） 出具 的《 审计报 告 》

（XYZH/2025NNAA1B0173），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桥巩能源公司总资产 292,137.02

万元，净资产 218,428,02 万元,负债总额 73,709.00 万元，资产负债率 25.23%，2024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49,702.55 万元,营业利润 24,212.83 万元，净利润 20,537.62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桥巩能源公司总资产 327,970.00 万元，净资产

239,953.60 万元，负债总额 88,016.39 万元，资产负债率 26.84%，2025 年 1-9 月实

现营业收入 39,309.45 万元，净利润 21,366.49 万元。

四、本次调整方案概述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拟调整工银投资、交银投资前期对桥巩能源公司增资事项并

签署补充协议，主要调整业绩预期、退出机制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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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补充协议签署后，桥巩能源公司的注册资本 1,508.7561 万元保持不变，各股

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公司持有桥巩能源公司 66.2798%股权，工银投资持有桥巩能源

公司 25.6962%股权，交银投资持有桥巩能源公司 8.024%股权。

五、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及相关释义

标的公司：广西广投桥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能源：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人：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增资协议 1》：标的公司、广西能源、工银投资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签署的《广

西广投桥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股东协议 1》：工银投资及广西能源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签署的《广西广投桥巩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增资协议 2》：标的公司、广西能源、交银投资、工银投资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

签署的《广西广投桥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股东协议 2》：广西能源、交银投资、工银投资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签署的《广

西广投桥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现各方经友好协商，就调整投资人对标的公司的增资事宜以及有关权利义务的安

排，达成本协议。

第一条 关于投资延续条款的约定

（1）各方同意，将《股东协议 1》《股东协议 2》第 3.1 条第一段“转让原则”的

约定修改为：转让原则。如发生以下任一特定情形，可以按照《股东协议 1》（对工银

投资而言）、《股东协议 2》（对交银投资而言）第 3.2 条、第 3.3 条的约定，广西能源

在收到投资人书面通知后自主选择受让投资人持有的目标股权(未免疑义，广西能源选

择不受让不构成违约)。特定情形包括：

（2）各方同意，将《股东协议 1》第 3.1（1）条的约定修改为：

工银投资自出资日（含当日）起满 84 个月（此即“投资期限”，届满的具体日期以

出资日在该月对应的日期计算），标的公司未在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IPO)或者工银投资持有的目标股权被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收购重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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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重组上市方案”）未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或未取得中国证

监会等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复，或者工银投资未选择跟随 IPO 上市或未同意重组上市方案

的，且各方未就延期达成一致的。

（3）各方同意，将《股东协议 2》第 3.1（1）条的约定修改为：

交银投资自出资日（含当日）起满 72 个月（此即“投资期限”，届满的具体日期以

出资日在该月对应的日期计算），标的公司未在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IPO)或者交银投资持有的目标股权被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收购重组方案

（以下简称“重组上市方案”）未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或未取得中国证

监会等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复，或者交银投资未选择跟随 IPO 上市或未同意重组上市方案

的，且各方未就延期达成一致的。

（4）各方同意，将《股东协议 1》《股东协议 2》第 3.1（2）条的约定修改为：

工银投资从标的公司任一年度实际获得的现金分红未能达到【3,802.8711】万元，

交银投资从标的公司任一年度实际获得的现金分红未能达到【1,187.50】万元；或标的

公司任一年度未实现业绩预期且当年经审计后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累存未分

配利润扣除当年的年度分红金额后未达到人民币 5,250 万元，且标的公司、广西能源未

能在投资人届时提供的宽限期内妥善解决的。

第二条 关于业绩预期及股息分配的约定

（1）业绩预期

各方同意，将《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第八条修改为：

本协议生效后，投资人对标的公司持股期间每年归属于标的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

（“可供分配利润”定义为“指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核算得到的标的公司某一会计年

度的净利润，且弥补以往年度亏损（如有）并已扣除法定盈余公积后的值”。下同）均

不低于 15,578.2652 万元（以下简称“业绩预期”或“业绩预期金额”，各方确认：为

免疑义，因前述业绩预期调整自本协议生效后即自 2025 年会计年度开始，即 2026 年开

始的利润分配方案依据本条款约定执行，在本协议生效之前年度的业绩预期金额、利润

分配方案、投资人应获分红金额或年度分红目标等均应按本协议生效之前的原《股东协

议 1》《股东协议 2》《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的约定执行，并本协议的生效不影响

投资人已获得的利润分配、现金分红）。归属于标的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当期净利润

以各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作为确定依据。为免疑义，标的公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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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未实现业绩预期，均不构成标的公司或广西能源违约。除非经投资人事先书面同

意延期提供，标的公司应在每会计年度结束后的【5】个月内向投资人出具标的公司的

审计报告。为免疑义，前述约定业绩预期，并不构成广西能源、标的公司对业绩作出任

何承诺，若未实现业绩预期，广西能源、标的公司或任何一方对投资人均不承担违约责

任。

标的公司每年经审计后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累存未分配利润扣除当年的

年度分红金额后不低于人民币 5,250 万元，其中分红后的累存未分配利润=每年年末经

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的归属于母公司累存未分配利润-当年经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年度分

红金额（即标的公司 2025 年年末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的累存未分配利润扣除经标的公

司股东会批准的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确定的年度分红金额后的余额，以此类推）。

（2）利润分配

各方同意，将《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第 9.1 条修改为：

在符合法定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经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后，每个会计年度至少

审议一次利润分配（即标的公司于次年召开股东会审议上一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此类

推）。

若标的公司年度业绩预期实现的情况下，应以不低于业绩预期的基数，按照各股东

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考虑到水电站的来水不稳定性以及标的公司发展需要，在以业绩

预期为基础分配时，可以按照业绩预期上浮或下浮 5%以内为基数进行分配。剩余未分

配利润可根据股东会决议留存在标的公司。

若任一会计年度标的公司未能实现业绩预期，应在标的公司累存可供分配利润（含

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和之前年度累存的未分配利润）范围内，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经

营需要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拟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利润分配方案以届时

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为准。

根据前述约定的利润分配方案，投资人拟获分红金额或投资人年度分红目标为该业

绩实现年度的业绩预期金额*投资人实缴出资比例。为免疑义，若根据本协议及/或《股

东协议 1》《股东协议 2》《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的约定，该业绩实现年度的业绩

预期金额存在提升的，则应根据提升前后的业绩预期金额分段计算投资人应获分红金

额。

第三条 关于转让价款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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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同意，将《股东协议 1》第 5.1（1）条、第 5.1（2）条修改为：

5.1（1）工银投资股权转让价款的计算：

若广西能源与工银投资协商一致选择受让工银投资所持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价款可从如下转让价款一、转让价款二选择其一确定股权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一：转让双方广西能源和工银投资共同选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经双方

共同认可的评估价值为基础，按照评估确认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价值评估价值*工银投

资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进行计算；

转让价款二：股权转让价款=工银投资向标的公司实缴的投资本金/投资价款+（P-D）

/0.75；

P=自工银投资出资日（含，下同）至转让价款支付日（不含，下同）期间按照各年

度的投资收益率或业绩预期对应金额计算工银投资当次拟转让股权对应的应获分配的

全部利润总额，即工银投资持股期间历年年度分红目标之和（如某一年度持股不满一年

的，则按照其实际持股时间折算其当年可获分配的利润金额，每年按照 365 天计算）；

D=工银投资持有标的股权期间已实际获得的利润分配款；

为免疑义，在前述计算中，业绩预期金额根据本协议及《增资协议 1》《股东协议 1》

约定跳升/调升（或下调）的，则应按照跳升/调升（或下调）前后分段计算工银投资应

获分红金额；涉及标的股权部分转让的，转让价款在全部转让价款基础上按照转让股权

占工银投资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比例计算。

若转让双方无法就“转让价款一”的资产评估结果达成一致意见的（为免疑义，转

让双方应在《股东协议 1》及本协议约定的特定情形发生且广西能源同意受让工银投资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就评估值达成一致，否则视为评

估值未达成一致），则各方同意直接按照“转让价款二”作为股权转让价款。

各方同意，将《股东协议 2》第 5.1（1）条修改为：

5.1（1）交银投资股权转让价款的计算：

若广西能源与交银投资协商一致选择受让交银投资所持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价款可从如下转让价款一、转让价款二选择其一确定股权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一：转让双方广西能源和交银投资共同选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经双方

共同认可的评估价值为基础，按照评估确认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价值评估价值*交银投

资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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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款二：股权转让价款=交银投资向标的公司实缴的投资本金/投资价款+（P-D）

/0.75；

P=自交银投资出资日（含，下同）至转让价款支付日（不含，下同）期间按照各

年度的业绩预期对应金额计算交银投资当次拟转让股权对应的应获分配的全部利润总

额即交银投资持股期间历年年度分红目标之和（如某一年度持股不满一年的，则按照其

实际持股时间折算其当年可获分配的利润金额，每年按照 365天计算）；

D=交银投资持有标的股权期间已实际获得的利润分配款；

为免疑义，在前述计算中，业绩预期金额根据本协议及《增资协议 2》《股东协议 2》

约定跳升/调升（或下调）的，则应按照跳升/调升（或下调）前后分段计算交银投资应

获分红金额；涉及标的股权部分转让的，转让价款在全部转让价款基础上按照转让股权

占交银投资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比例计算。

若转让双方无法就“转让价款一”的资产评估结果达成一致意见的（为免疑义，转

让双方应在《股东协议 2》及本协议约定的特定情形发生且广西能源同意受让交银投资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就评估值达成一致，否则视为评

估值未达成一致），则各方同意直接按照“转让价款二”作为股权转让价款。

第四条 关于资金占用费及违约责任的约定

（1）资金占用费计算

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将《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中“资金占用费计算公

式”（包括不限于第 13.1 条、第 13.3 条）修改为：

【业绩预期×投资人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自增资款出资日至标的公司返还增

资款之日之间的实际天数/365）-投资人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实际获得的分红】/0.75。

为免疑义，业绩预期根据本协议及《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股东协议 1》《股东协

议 2》约定跳升/调升的，则应按照跳升/调升前后分段计算。

（2）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将《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第 13.2（1）条删除，

《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第 13.2（2）条第一款修改为：

如股东会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但标的公司未按期（为免疑义，按期是指不晚于

形成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有效股东会决议之日起满 2个自然月的对应日，且不晚于当年

度 11月 30日）向各股东现金支付利润分配款项，每延迟一个自然日，标的公司应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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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股东年度分红金额的【0.01】%向各股东分别支付违约金。

第五条 标的股权的退出

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将《增资协议 1》《增资协议 2》第 10.1 条修改为：

二级市场退出。就本次增资后所持的桥巩能源股权，投资人有权选择实现二级市场

退出。为免疑义，二级市场退出系指桥巩能源在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IPO)，投资人通过取得上市公司股票并出售该等股票的方式进行投资退出,或投资人所

持桥巩能源股权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或现金收购等方式被上市公司重组收购，投

资人通过取得上市公司支付的现金对价及/或上市公司股票并出售该等股票的方式进行

投资退出。桥巩能源确定投资人二级市场退出方案之前应当提前与投资人协商一致，投

资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通过二级市场退出，并有权在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定允许的范

围内自行确定是否接受二级市场退出方案相关的收购条款、价款等核心条件，广西能源、

桥巩能源保证就投资人通过二级市场退出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与配合。若按照相关监管

规定，桥巩能源上市前，投资人持有的全部桥巩能源股权如需转让，在广西能源放弃优

先购买权时，投资人有权向广西能源以外的其他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桥巩能源股

权。且广西能源、桥巩能源保证届时应办理和/或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如桥巩能源上市

前，投资人与广西能源协商一致，投资人选择将持有桥巩能源股权转让给广西能源，广

西能源以现金支付方式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且经投资人及广西能源协商一致，广西

能源可选择通过发行股份等方式向投资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价款以本补充协

议第三条约定为准。

六、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工银投资、交银投资前期对控股子公司桥巩能源公司的增资事项，有利于

公司后续节约财务成本，继续优化财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不会对桥巩能源公司的决

策和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9 日


